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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刊载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

会通知》，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已提前 15 日以公告方式作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

议的对象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董事、监事、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6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7 还本付息方式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8 募集资金用途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9 偿债保障措施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10 担保条款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11 上市场所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12 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2.13 承销方式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3．《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的议案》 

本议案获 430,834,007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 票反



  

对；0 票弃权。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

大会对列入表决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